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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有暴力之肢體動作之規定，更有違反刑法第一百三十五條妨礙公務罪、第三

百零四條強制罪等罪之虞，應予以嚴正譴責！爰提案將郭國文委員移送紀律委員

會，處以最嚴厲處罰，以維護本院議事紀律與人員安全。是否有當？請公決案。

─協商後處理─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 

 

 

 

 

 

（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2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） 

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六十二條條文─不予修正─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（ 22 ～ 28 ） 

中華民國刑法修正第二百八十六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（ 28 ～ 33 ） 



電業法修正第四十九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（ 33 ～ 37 ） 

本院國民黨黨團，建請院會作成決議：「立即解除禁止人民組團赴大陸觀光之限制

，並優先開放大陸觀光客循小三通赴金馬澎等三離島縣旅遊觀光。」是否有當？

請公決案─修正通過─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 

 

（ 

 

 

37 

 

 

～ 

 

 

42 

 

 

） 

本院國民黨黨團，建請院會作成決議：為確保總統對全民負責之憲政機制，本院於

新任行政院院長施政方針報告前，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五條之二規定，邀請

賴清德總統至立法院就職權相關之國家大政方針進行國情報告。是否有當？請公

決案─修正通過─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 

 

 

（ 

 

 

 

42 

 

 

 

～ 

 

 

 

47 

 

 

 

） 

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，建請院會作成決議：「本院於新任行政院院長施政方針報告

前，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五條之二規定，邀請賴清德總統至立法院就國家大

政方針進行國情報告，並依法回應立法委員提出之問題。」是否有當？請公決案

─修正通過─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 

 

 

（ 

 

 

 

47 

 

 

 

～ 

 

 

 

49 

 

 

 

） 

學生輔導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─交黨團協商─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（  49  ） 

警察人員人事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─交黨團協商─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（  49  ） 

洗錢防制法修正條文─完成三讀─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（ 49 ～ 59 ） 

科技偵查及保障法草案─重付審查─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（  59  ） 

刑事訴訟法增訂第七十條之一條文、第十一章之一章名、第一百五十三條之一至第

一百五十三條之十及第二百四十五條之一條文；並修正第二百四十五條條文─完

成三讀─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 

 

（ 

 

 

59 

 

 

～ 

 

 

67 

 

 

） 

新住民權益保障法─完成三讀─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（ 67 ～ 118 ） 

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立法院第11屆第1會期第21次會議議事日程報告事項第17案委

員陳雪生等21人擬具「離島建設條例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」、第18案委員陳雪

生等22人擬具「離島建設條例增訂第十二條之二條文草案」案，院會所作決定，

提出復議。是否有當，敬請公決─另定期處理─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 

 

 

（ 

 

 

 

119 

 

 

 

） 

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立法院第11屆第1會期第22次會議議事日程報告事項，國民黨

黨團增列第4案委員翁曉玲等17人擬具「憲法訴訟法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」、台

灣民眾黨黨團增列第2案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「融資公司法草案」、議程草案原

列第15案本院委員陳永康等26人擬具「國家安全戰略法草案」案，院會所作決

定，提出復議。是否有當，敬請公決─另定期處理─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 

 

 

 

（ 

 

 

 

 

119 

 

 

 

 

～ 

 

 

 

 

120 

 

 

 

 

） 

委員會紀錄 

113 年 7 月 4 日（星期四） 

內政委員會第26次會議 一、審查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9人擬具「公職人員選

舉罷免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；二、審查委員高金素梅等23人擬具「公職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七十條、第七十一條及第七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；三、審

查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16人擬具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十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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